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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疑解惑


1.公务差旅期间，党员干部能否自费参观景区景点？


党员干部在公务差旅期间，在不影响正常执行公务和本单位差旅纪律要求的前提下，经领导同意后，利用休息间隙，自费参观附近的公园、古迹、商业区等并自行返回，没有造成不良影响的，一般不认定为违纪。但是如果在“自费游”的过程中，因为发表不当言论或者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举止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，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进行批评教育、诫勉处理或给予党纪政务处分。


2.对提前去、推迟回“搭便车”自费旅游问题应如何把握？


“搭便车”旅游期间，如果报销了与公务差旅无关的住宿、伙食补助、交通补助等费用，使用了公权公物等，应认定为公款旅游或其他违纪行为，并严肃处理。对审批监管不严，造成不良影响或发生违纪行为的，既要追究行为人直接责任，还要视情追究相关领导的领导责任。


党纪链接


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


第一百一十五条  有下列行为之一，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，情节较轻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较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开除党籍处分：


用公款旅游或者以学习培训、考察调研、职工疗养等为名变相公款旅游；（二）改变公务行程，借机旅游；（三）参加所管理企业、下属单位组织的考察活动，借机旅游。以考察、学习、培训、研讨、招商、参展等名义变相用公款出国（境）旅游的，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，依照前款规定处理。


（综合来源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、共产党员网、新华网）




















典型的公款旅游行为：


“公款游”：旅游行为本身与公务无关，但使用公款、套取公款或者安排管理服务对象使用公款支付旅游费用；“借壳游”：即表面上是参加学习培训、考察调研等公务，但实际上公务并无实质内容，并最终由公款报销；“顺道游”，旅游行为与公务行为存在紧密联系，借公务之机改变行程，既履行公务也开展旅游活动，相关旅游费用与公务费用一并报销；“公权游”：使用公权力获得旅游机会，借参加所管理企业、下属单位组织的考察活动之机旅游。


从根本上说，公款旅游行为是党员干部公私不分、损公肥私，使用公款支付全部或者部分旅游费用的行为，侵犯了职务廉洁性。








警惕“穿马甲”的公款旅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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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第六章 第56条【法律责任】


《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163条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】


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第四章第29、30条【对违法犯罪党员的纪律处分】


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》第三章第19条【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及其适用的处分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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